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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总工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总工会、淮南市总工会、淮南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发成、阮怀楼、张旭光、孟进、陶敏、梁广贤、魏洪伟、周博涵、朱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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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驿站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会驿站的分类分级、建设要求与方式、建设标准。 

本文件适用于工会驿站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工会驿站  outdoor labor service station of labor union 

按照工会相关标准设立，接受工会指导管理，传递党和政府关心关爱，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热饭、饮

水、休息、如厕等基础服务的场所。 

4 分类分级 

分类 

工会驿站按照实际使用面积（服务区域面积）分为以下三类： 

a) 5 m
2
以上（含 5 m

2
）的为标准服务站点，标准服务站点一般标注为“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

会驿站”； 

b) 5 m
2
以下的为微型服务站点，微型服务站点一般标注为“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会驿站（微）； 

c) 各地可根据需要设置流动服务站点，流动服务站点一般标注为“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会驿

站（流动）”。 

分级 

工会驿站分为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等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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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星服务站点：内部设施能够满足户外劳动者饮水、就餐、休息等部分基本需求，微站点一般

为一星服务站点； 

b) 二星服务站点：内部设施能够满足户外劳动者饮水、就餐、休息等部分基本需求，具备充电、

储物等服务功能，一般实际使用面积大于 5 ㎡，可容纳人数大于 5 人； 

c) 三星服务站点：在二星服务站点功能的基础上，具备阅读、上网、收听收看等拓展功能，一般

实际使用面积大于 15 ㎡，可容纳人数大于 10 人； 

d) 四星服务站点：在三星服务站点功能基础上，具备定期组织开展公益服务、公益活动等功能； 

e) 五星服务站点：在四星服务站点功能基础上，能延伸拓展较多特色服务功能（如配置 AED 自动

体外除颤器），具有一定影响力。全国总工会推树的“最美站点”一般列为五星。 

5 建设要求与方式 

建设原则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工会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务实高效”的工作思路，本着少投

入、好管理、易复制、可持续的原则，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建立驿站。 

建设要求 

5.2.1 宜结合城市公建配套和市政、环卫设施改造建设，宜优先使用产权归属于城市管理部门的行政

执法和公用事业管理配套用房。 

5.2.2 应与周边建筑环境相协调，面积应因地制宜。 

5.2.3 建设、改建应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验收合格的，方可投入使用。 

5.2.4 照明应符合 GB 50034 的规定；给水排水设施应符合 GB 50015 的规定；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供电设计应符合 GB 51348 的规定；防火与抗震应符合 GB 50016 和 GB 50011 的规定。 

5.2.5 工会驿站室内装修应经济、实用、简洁、温馨。 

5.2.6 工会驿站应设置统一标识、标牌。 

建设方式 

5.3.1 驿站创建方式分为共建和自建两种方式。 

5.3.2 工会组织可与政府、社会组织（公益组织、基金会等）、爱心企事业单位及人士共同建设、运营、

管理工会驿站。 

5.3.3 共建场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 政务服务场所，如：政务大厅、机关企事业单位临街闲置门面、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乡村振兴工作站、社区等； 

—— 公共服务场所，如：交警岗亭、环卫场站、通信（电力）企业营业厅、医院、公园（景区）

等； 

—— 商业服务场所，如：金融企业网点、新业态行业（含货运、网约车、快递、外卖配送等）网

点、商场超市、餐饮住宿企业、药房、加油站、农贸市场、住宅小区门岗及附近、车站、高

速公路服务区等； 

—— 生产服务场所，如：工业园区、物流园区、“职工之家”、港口、码头、重点工程建设工

地、农垦场站等。 

5.3.4 县级及以上工会组织可自筹资金单独建立（设立）工会驿站。如，工人文化宫、职工服务（帮

扶）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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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设标准 

建设目标 

工会驿站建设目标为“八有”标准： 

a) 有统一的标识名称； 

b) 有合理的建设布局； 

c) 有健全的服务设施； 

d) 有完善的服务功能； 

e) 有建设运营主体； 

f) 有规范的管理制度； 

g) 有宣传教育功能； 

h) 有线上地图可查。 

标识 

6.2.1 工会驿站统一标识名称为“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会驿站”，简称“工会驿站”。 

6.2.2 可采用水牌、桌牌、贴纸等形式，在室外醒目位置明示标识。 

6.2.3 已有标识的各类站点，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更新或加挂等方式逐步规范统一。共建站点应实

现标识互挂互认。 

6.2.4 标识可由驿站名称、图案、编码、星级等元素组成，落款为“××总工会”（一般应为县级以

上工会，其中“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落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省级服务站点落款为“安

徽省总工会”，其他服务站点落款由各市总工会，省直、省产业工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标识中应体

现工会元素，须使用工会会徽，具体说明及示例见附录 A。 

6.2.5 相关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建设布局 

6.3.1 各地在建设前对驿站建设地点、辐射范围、覆盖人群等进行考察评估，科学谋划建设布局。 

6.3.2 工会驿站在城市重点区域实现 1 公里服务半径、交叉覆盖。 

基础服务设施设备 

6.4.1 配置饮水机或热水壶、微波炉、桌椅、手机充电插排、应急药箱（禁止摆放口服类药品）、如

厕指示牌或设立卫生间。 

6.4.2 驿站还可根据实际情况配置包括但不限于：电视机（电子屏）、冰箱、电磁炉、炊具、热水器、

电暖气、电风扇（空调）、维修工具箱、充电充气工具、AED（自动体外除颤器）、体温测量仪、医用

口罩、雨伞、针线包、无线网络（wifi）、储物柜等。 

6.4.3 驿站可设置“党建主题墙”“工会书刊角”“工会暖心书架”、多媒体设施等设施设备。 

6.4.4 应在醒目位置标示开放时间、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及管理人员（站长）姓名、联系电话、监督

电话等信息。 

服务功能 

6.5.1 驿站应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饭菜加热和吃饭场所、提供饮水机或热水壶喝水、提供桌椅休息、提

供如厕指示牌或设立卫生间解决如厕等相关服务功能。 

6.5.2 主要服务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建筑工、市政维修工，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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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车司机，交警、辅警、城管、绿化、物管、供水、燃气、景区服务等户外劳动者群体。各地可根据实

际扩展服务对象范围。 

运营主体 

工会驿站建设运营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各级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 

管理制度 

工会驿站应建立日常管理规定和服务规范并明示。 

宣传教育功能 

工会驿站可设置阅读区、书吧、电子显示屏、海报橱窗等，宣传党的政策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法治教育、工会工作等内容。 

地图查询功能 

6.9.1 运营主体做好相关工会驿站服务设施的信息采集与电子地图的对接、转移、共享、调试等工作。 

6.9.2 工会驿站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在电子地图上做出修改。 

6.9.3 工会驿站（保密单位、建设工地除外）的位置应在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电子地图上准确查询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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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工会驿站标识说明及示例 

工会驿站形象标识统一字体、色号，排版格式示例见图A.1～图A.6。 

注： 标识一般为 400 mm×580 mm (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牌匾,可由铜质、亚克力等适宜材料制作。 

 

 

图A.1  

 

图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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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图A.4  

 

图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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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6  

 

 


